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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5月15日9:15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宁桥大道291号天元宠物鸿旺园区9号楼3
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薛元潮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19人，代表股份76,454,45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8679％。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14人，代表股

份329,4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9％。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人，代表股份76,125,0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2.597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3人，代表股份329,3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708％。

（3）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视频或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

还包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39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8％；反对

5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6％；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67,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1.1510％；反对 5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992％；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499％。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407,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3％；反对

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6％；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2,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5.6735％；反对 4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427％；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38％。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391,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3％；反对

5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6％；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66,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0.8171％；反对 5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992％；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38％。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391,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3％；反对

5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6％；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66,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0.8171％；反对 5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992％；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38％。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388,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3％；反对

62,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9.8883％；反对 62,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672％；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45％。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406,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7％；反对

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6％；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1,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5.3093％；反对 4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427％；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404,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3％；反对

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9,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4.9754％；反对 4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194％；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52％。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387,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0％；反对

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62,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9.8155％；反对 6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794％；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52％。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405,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4％；反对

4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9％；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5.2486％；反对 4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46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5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叶乃涛、汪兴龙。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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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时间

地点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特定对象调研 □ 分析师会议

□ 媒体采访 √ 业绩说明会

□ 新闻发布会 □ 路演活动

□ 现场参观

□ 其他（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投资者网上提问

2025年5月15日 (周四) 下午 15:00~16:30

公司通过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召开业绩说明会

1、副董事长、总经理王昊

2、总会计师周亮

3、董事、董事会秘书隋荣昌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介绍

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1、济菏高速通车之后，情况怎么样？
2024年12月，济菏高速改扩建工程实现全线通车，目前，车流量与通行费实现良好增长。2025年一季

度通行费收入（含税）3.18亿元，较2024年第一季度增长160.23%。
2、公司今年新项目同比情况如何，趋势如何？
路桥运营方面，2024年底，公司收购菏宝高速，运营里程增加49.12公里，2025年一季度，菏宝高速通

行费收入（含税）为2803.17万元，符合投资预期。工程建设方面，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潍莱高速改扩建
工程完成主体工程施工、监理开标评审工作；G220改扩建工程已成立项目公司，入驻开展前期工作。

3、公司正在进行的改扩建项目有哪些，进度如何呢？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的改扩建项目有京台高速齐河至济南段改扩建工程、S16荣潍高速公路莱阳至潍

坊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和G220东深线东营南王村至滨州界段改扩建工程。截至2025年3月，齐济段改扩建
项目累计投入61.78亿元，完成概算的72%，路基及桥梁工程已完成超90%；潍莱高速改扩建项目累计投入
1.53亿元，完成概算的2%，完成主体工程施工、监理开标评审工作；G220改扩建项目累计投入4.06亿元，用
于成立改扩建工程项目公司。目前已完成项目公司入驻办公，开展施工前期准备工作。公司将在保证施
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基础上，严格成本控制，加快施工进度，尽快完成改扩建工程，提高公司资产质量，为
公众提供舒适、便捷的出行服务。

4、公司未来分红有什么打算？
公司2020年发布5年股东回报规划以来，平均分红比例约为69.15%，分红共计约97.54亿元，分红绝对

值稳中有升。未来，公司将持续聚焦主责主业，不断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在满足
公司经营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分红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真诚回报投资者。

5、公司收购的菏宝高速运营情况如何？
菏宝高速全长49.12公里，设计时速为120公里/小时，双向四车道，收费期限至2044年2月。2025年

一季度，菏宝高速通行费收入（含税）为2803.17万元，符合投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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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青岛天晨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晨投资”）函告，获悉天晨投资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天晨
投资

天晨
投资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4,640,000

5,670,000

10,31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8.85%

10.81%

19.66%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40%

0.48%

0.88%

起始日期

2024-11-22

2025-01-13

解除日期

2025-05-14

2025-05-14

质权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备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立控

股”）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天 晨 投
资

海 立 控
股

合计

持股数量（股）

52,443,548

241,775,600

294,219,148

持股
比例

4.47%

20.59%

25.06%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0

0

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0

0

0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

0

0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0

0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0

40,051,360

40,051,360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0

16.57%

13.61%

备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股东天晨投资函告，本次解除质押后，天晨投资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拍

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公司将持续关注天晨投资质

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天晨投资对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37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2025-038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2号方正国际大厦4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5

128,377,143

21.88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聂志强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0,519,182

比例（%）

93.8790

反对

票数

7,746,561

比例（%）

6.0342

弃权

票数

111,400

比例（%）

0.086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0,591,082

比例（%）

93.9350

反对

票数

7,695,461

比例（%）

5.9944

弃权

票数

90,600

比例（%）

0.070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0,618,482

比例（%）

93.9563

反对

票数

7,686,461

比例（%）

5.9874

弃权

票数

72,200

比例（%）

0.05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
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
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036,198

3,108,098

比例（%）

27.8699

28.5299

反对

票数

7,746,561

7,695,461

比例（%）

71.1074

70.6384

弃权

票数

111,400

90,600

比例（%）

1.0227

0.83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议案2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

权股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玲莉、李垚林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30 证券简称：中国高科 公告编号：临2025-018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内容为：以公司总股本1,168,847,75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0元(含税)，本次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如果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导

致股本总额发生变动的情形时，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金额固定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公司股本总额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68,847,7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0.6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

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54元；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6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年 5月 23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792

08*****162

08*****623

股东名称

中航科创有限公司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共青城奥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4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2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深圳湾段）3019号天虹大厦19楼

咨询联系人：陈卓、罗曾琪

咨询电话：0755-23651888
传真电话：0755-23652166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5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开始，会期

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
月 15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下午15:00。
2、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45号粤能大厦4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郭梧文董事长

6、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5名，所持（代表）

股份54,754,1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78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5名，所持（代表）股份 54,399,1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0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70名，所持（代表）股份35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761%。

2、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共71名，所持（代表）

股份3,255,0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900,0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5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0 人，代表股份 355,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61%。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列席会议。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33,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4％；反对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4,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71％；反对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1％。

2、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33,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4％；反对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4,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71％；反对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1％。

3、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33,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4％；反对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4,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71％；反对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1％。

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37,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0％；反对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8,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2％；反对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13,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78％。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42,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2％；反对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43,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8％；反对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9％；弃权8,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3％。

6、关于《2024年度董事绩效考核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秋洪、周德茂、刘根祥对该议案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为51,309,653股，回避表决51,309,653股。

总表决结果：

同意3,425,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84％；反对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3％；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6,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63％；反对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5％；弃权14,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2％。

7、关于《2024年度监事绩效考核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35,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8％；反对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6,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55％；反对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5％；弃权13,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0％。

8、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38,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6％；反对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8,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54％；反对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3,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78％。

9、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4,733,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34,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10％；反对7,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0％；弃权13,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黄贞、胡文华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章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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